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湖应党政办通〔2020〕2号

关于做好2020届“建档立卡”贫困家庭毕业生

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      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毕业生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普通高校“建档立卡”贫困户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》湘教毕办〔2020〕4号文件精神。为进一步做好我校“建档立卡”贫困生就业帮扶工作全覆盖，现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一、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 

 学校中层及以上干部和就业工作部门专职人员主动与“建档立卡”贫困生开展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。凝聚各方力量，整合各种资源,切实提高“一对一”就业帮扶成效。招生就业处要将结对帮扶情况进行统一登记。
二、多措并举落实“扶贫先扶志、扶贫必扶智”
各帮扶人员要认真落实“扶贫先扶志、扶贫必扶智"的工作要求，加强对“建档立卡”贫困生思想教育和心理辅导，增强“建档立卡”贫困生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，多渠道多途径引导“建档立卡”贫困生树立正确合理的择业观。
三、按时做好“建档立卡”台帐记录工作
招生就业处、各二级学院就业负责人要在《湖南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办公信息系统》中的“建档立卡台帐”模块下，对“建档立卡”毕业生的就业帮扶情况进行跟踪记录。2020年“建档立卡"贫困生的帮扶人信息、择业意向以及最新的帮扶记录工作要在4月底前完成。及时做好更新，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台账信息真实准确。
四、确保“建档立卡”毕业生就业率达100%
各学院、部门及相关人员要认真落实文件精神，积极创新工作方法，拓宽就业渠道，要求精准推荐岗位数量不少于3次，保障有就业意向的“建档立卡”毕业生实现100%就业。如未达到，取消部门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的评选或其他评优评先。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普通高校“建档立卡”贫困户家庭
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（湘教毕办〔2020〕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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